
序号
行政审
批主管
部门

中介服务
项目名称

归属的行
政审批项

目
设置依据

是否
由部
门委
托

收费依据和管理形
式

收费性
质

收费标准 服务时限 处理决定

1
市发展
和改革
委员会

政府投资
项目可行
性研究报
告编制

政府投资
项目可行
性研究报
告审批

国发〔 2004〕 20
号《国务院关于
投资体制改革的
规定》第三条第
四项

否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
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
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
知》（发改价格〔
2015〕299号）

经营服务
性收费

市场调节
价

10-15个工
作日

仍需申请人提供项目可行
性研究报告，但申请人可
按照要求自行编制，也可
委托有关机构编制。审批
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
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
服务机构提供服务。保留
审批部门现有的项目可行
性研究报告技术评审评估
。

2
市发展
和改革
委员会

项目初步
设计编制

政府投资
项目审批

国发（2004）20号

《国务院关于投资
体制改革的规定》
第三条第四项

否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
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
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
知》（发改价格〔
2015〕299号）

经营服务
性收费

市场调节
价

仍需申请人提供项目初步
设计，但申请人可按照要
求自行编制，也可委托有
关机构编制。审批部门不
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
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服务机
构提供服务。保留审批部
门现有的项目初步设计技
术评审评估。

附件1

市政府决定清理规范的市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



序号
行政审
批主管
部门

中介服务
项目名称

归属的行
政审批项

目
设置依据

是否
由部
门委
托

收费依据和管理形
式

收费性
质

收费标准 服务时限 处理决定

3
市发展
和改革
委员会

《政府核
准的投资
项目目录
（河南
省）》确
定的项目
申请报告
编制

《政府核
准的投资
项目目录
（河南
省）》确
定的项目
核准

国发〔2004〕20号

《国务院关于投资
体制改革的规定》
第二条第二款；《
河南省人民政府关
于发布政府核准项
目 目 录 （ 河 南 省
2015年本）的通知

》（〔2015〕9号）

第一条、第五条

否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
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
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
知》（发改价格〔
2015〕299号）

经营服务
性收费

市场调节
价

仍需申请人提供项目申请
报告，但申请人可按照要
求自行编制，也可委托有
关机构编制。审批部门不
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
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服务机
构提供服务。保留审批部
门现有的项目申请报告技
术评审评估。

4
市发展
和改革
委员会

政府投资
补助、转
贷、贴息
资金申请
报告编制

政府投资
项目审批

国发〔2004〕20号

《国务院关于投资
体制改革的规定》
第二条第一款、第

三条第四款

是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
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
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
知》（发改价格〔
2015〕299号）

经营服务
性收费

市场调节
价

仍需申请人提供政府投资
补助、转贷、贴息资金申
请报告，但申请人可按照
要求自行编制，也可委托
有关机构编制。审批部门
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
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服务
机构提供服务。保留审批
部门现有的申请报告评审

5
市发展
和改革
委员会

政府投资
项目实施
方案的编
制

政府投资
项目审批

《河南省人民政
府关于取消调整
下放行政审批项
目和部门非行政
许可审批事项的
决定》（豫政〔
2014〕52号）附

件2

否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
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
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
知》（发改价格〔
2015〕299号）

经营服务
性收费

市场调节
价

仍需申请人提供项目建议
实施方案，但申请人可按
照要求自行编制，也可委
托有关机构编制。审批部
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
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服
务机构提供服务。保留审
批部门现有的实施方案的
技术评审评估。



序号
行政审
批主管
部门

中介服务
项目名称

归属的行
政审批项

目
设置依据

是否
由部
门委
托

收费依据和管理形
式

收费性
质

收费标准 服务时限 处理决定

6
市城管

局
建筑垃圾
处置

建筑垃圾
处置核准

《城市建筑垃圾
管理规定》（建
设部139号令）第
七条第三款；《
建设部关于纳入
国务院决定的十
五项行政许可的
条件的规定》

否
汴发改费管〔2014〕

548号
有偿服务 5元/吨 5个工作日

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
》（建设部139号令）第七
条第三款：城市建筑垃圾
处置核准的具体条件按照
《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
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
条件的规定》执行。但此
规定中并未要求中介服务
。

8
市质量
技术监
督局

电梯安装
、定期监
督检验

电梯使用
登记证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特种设备安全

法》
否

豫财综字（1991）第
42号、豫价市

（1990）第27号

行政事业
性收费

同收费依
据

经检验符
合相关法
规要求
时，应当
在检验结
束后10个
工作日内
出具监捡

证书

此项职权由质监局事业单
位承担

否 物价部门确定
物价部门

确定
物价部门

确定

依法律、
法规、合
同约定

依照《关于修订部分规章
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》，
此项中介服务已取消

7
市文广
新局

印刷经营
许可申请
人验资报
告

印刷经营
许可

《印刷业经营者
资格条件暂行规

定》



序号
行政审
批主管
部门

中介服务
项目名称

归属的行
政审批项

目
设置依据

是否
由部
门委
托

收费依据和管理形
式

收费性
质

收费标准 服务时限 处理决定

9
市质量
技术监
督局

起重机械
安装、定
期监督检
验

起重机械
使用登记

证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特种设备安全

法》
否

豫财综字（1991）第
42号、豫价市

（1990）第27号

行政事业
性收费

同收费依
据

经检验符
合相关法
规要求
时，应当
在检验结
束后10个
工作日内
出具监捡

证书

此项职权由质监局事业单
位承担

10
市质量
技术监
督局

锅炉、压
力管道安
装监督检
验

锅炉使用
登记证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特种设备安全

法》
否

豫价市字〔1992〕
088号

行政事业
性收费

同收费依
据

经检验符合

相关法规要
求时，应当
在检验结束
后10个工作
日（对于 A
级高压以及
以上锅炉，
一般为30个
工作日）内
出具监检证
书

此项职权由质监局事业单
位承担



序号
行政审
批主管
部门

中介服务
项目名称

归属的行
政审批项

目
设置依据

是否
由部
门委
托

收费依据和管理形
式

收费性
质

收费标准 服务时限 处理决定

11
市质量
技术监
督局

锅炉、压
力管道安
装监督检
验

压力管道
使用登记

证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特种设备安全

法》
否

豫发改收费〔2008〕
2510号

行政事业
性收费

同收费依
据

压力管道安

装监检工作
完成后，施
工单位应当
提交压力管
道安装技术
资料。监检
机构对压力
管道安装技
术资料进行
审查，当所
有监检项目
均符合安全
技术规范及
其标准、设
计文件的要
求时，在15
个工作日内
出具监检证
书

此项职权由质监局事业单
位承担

12
市国土
资源局

压覆重要
矿产资源
初审

无

河南省国土资源
厅关于进一步加
强规范建设项目
压覆重要矿产资
源补偿工作的意
见（豫国土资规
〔2016〕1号）

否 不收费 不收费 不收费
20个工作

日
此项职权不是市级审批项
目



序号
行政审
批主管
部门

中介服务
项目名称

归属的行
政审批项

目
设置依据

是否
由部
门委
托

收费依据和管理形
式

收费性
质

收费标准 服务时限 处理决定

13
市国土
资源局

国有建设
用地使用
权价格评

估

出让方通
过集体决
策研究核
定国土建
设用地使
用权价格

1、土地管理法；
1、城市房地产管
理法；3、招标拍
卖挂牌出让国有
建设用地公规

定；4、协议出让
国有土地使用权
规定；5、国有建
设用地使用权出
让地价评估技术
规范（试行）

否

1、国家计委、国家
土地管理局关于土地
价格评估收费标准的
通知（计价格1994年
2017号）2、关于实
施河南省土地评估收
费意见（试行）的通
知（省土估协文2015

年04号）

经营服务
性收费

采取差额
定律累进

计费

委托方提
供资料齐
全后5个工

作日

此项职权应由国土局委托

14
市地震

局
地震安全
性评价

建设工程
抗震设防
强制性评

估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防震减灾法》第三
十五条；《河南省
防震减灾条例》第
二十六条、第二十
七 条 、 第 二 十 八
条；《河南省实施<
地震安全性评价管
理条例>办法》（河
南省人民政府第120
令）第四条、第五
条、第七条、第八
条以及《中国地震
局关于贯彻落实国
务院清理规范第一
批行政审批中介服
务事项有关要求的

否
豫发改收费〔2003〕

1921号
事业收费

参照文件
规定执行

2个月

此项行政审批属于省里的
职能。河南省实施《地震
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》第
十二条：“地震安全性评
价单位对建设工程进行地
震安全性评价后，应当编
制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。
建设单位应当将地震安全
性评价报告报送省地震工
作主管部门审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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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审
批主管
部门

中介服务
项目名称

归属的行
政审批项
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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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
由部
门委
托

收费依据和管理形
式

收费性
质

收费标准 服务时限 处理决定

安全培训
考核合格

证

《安全生产法》
第24条

否
豫计收费〔2003〕

2303号、豫计收费〔
2003〕2304号

党政机关
短期培训
收费、社
会自愿性

培训

一般行业
初审300元
/人，复审
200元/

人；高危
行业初审
500元/人

20个工作
日

考核培训是由党政机关组
织，不属于中介。

特种作业
操作证

《安全生产法》
第27条

否
豫计收费〔2003〕

2303号、豫计收费〔
2003〕2304号

党政机关
短期培训
收费、社
会自愿性

培训

初审500元
/人，复审
300元/人

20个工作
日

考核培训是由党政机关组
织，不属于中介。

16
市安监

局
安全评价

危险化学
品建设项
目安全条
件审查

《危险化学品建
设项目安全监督
管理办法》（安
监总局45号令）

否

《河南省安全评价咨
询服务收费指导意见
》（豫安监管〔2012

〕7号

经营服务
性收费

按《意见
》和市场
规律，企
业与中介
机构协商

45个工作
日

依据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清
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
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国
发〔2016〕29号），此项
目已取消：安全监管部门2
项：职业病危害预评价、
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不列
入行政审批事项

15
市安监

局
安全培训



序号
行政审
批主管
部门

中介服务
项目名称

归属的行
政审批项

目
设置依据

是否
由部
门委
托

收费依据和管理形
式

收费性
质

收费标准 服务时限 处理决定

17
市安监

局
安全评价

危险化学
品安全生
产许可

《危险化学品生
产企业安全生产
许可证实施办法
》（安监总局41
号令）

否

《河南省安全评价咨
询服务收费指导意见
》（豫安监管〔2012

〕7号

经营服务
性收费

按《意见
》和市场
规律，企
业与中介
机构协商

45个工作
日

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
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
第六条，属于省审批事项
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
门可以将其负责的安全生
产许可证颁发工作，委托
企业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
者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部门实施。涉及剧毒化学
品生产的企业安全生产许
可证颁发工作，不得委托
实施。

17
烟花爆竹
安全生产

许可

《烟花爆竹生产
企业安全生产许
可证实施办法》
（安监总局 54号
令）

否

《河南省安全评价咨
询服务收费指导意见
》（豫安监管〔2012
〕7号

经营服务
性收费

按《意见
》和市场
规律，企
业与中介
机构协商

20个工作
日

《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
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第
二十三条，属于省审批事
项



序号
行政审
批主管
部门

中介服务
项目名称

归属的行
政审批项

目
设置依据

是否
由部
门委
托

收费依据和管理形
式

收费性
质

收费标准 服务时限 处理决定

18
市安监

局

建设项目
职业病危
害预评价
报告、职
业病防护
设施设计
专篇、职
业病危害
控制效果
评价报告
编制

新 建 、改
建 、 扩建
建 设 项目
和 技 术改
造 、 技术
引 进 项目
职 业 病危
害 预 评价
报 告 、职
业 病 防护
设 施 设计
专 篇 、职
业病危害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职业病防治法
》第十七条、第
十八条；《建设
项目职业卫生“
三同时”监管管
理暂行办法》第
十条、第十六条
、第二十六条

否
发改价格〔2015〕

299号文件
经营服务
性收费

由项目申
请人与受
托中介服
务机构自
行协商确

定

20个工作
日

依据国家安监总局《关于
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职业
卫生“三同时” 监管工作
的通知》（安健函〔2016
〕30号）此项目已取消。



序号
行政审
批主管
部门

中介服务
项目名称

归属的行
政审批项

目
设置依据

是否
由部
门委
托

收费依据和管理形
式

收费性
质

收费标准 服务时限 处理决定

19
市文物

局

基本建设
工程项目
范围内及
其取土区
考古调查
、勘探

市级文物保

护单位建设
控制地带内
建设工程项
目审批2、
省级以上文
物保护单位
建设控制地
带内建设工
程项目初审
上报3、市
级以上文物
保护单位保
护范围内其
他建设工程
或者爆破、
钻探、挖掘
等作业受理

上报

《河南省实施<中
华人民共和国文
物保护法>办法》
第二十七条

否

汴价收字〔1996〕第
12号《关于对“市文
物工作队关于机械钻
机考古钻探收费标准
的申请”的批复》

行政服务

百平方布
孔6个，征
地范围内
非建筑占
地面积百
平方布孔3
个，钻深
7-8米，每
孔237元

接 到 考 古
调 查 勘 探
申 请 之 日
起 七 日
内 ， 进 行
考 古 调 查
勘 探 。 原
则 上 应 当
在 三 十 日
内 完 成
（ 如 遇 特
殊 情 况 ，
可 向 上 级
文 物 行 政
部 门 报 请
延 长 ） ，
考 古 调 查
勘 探 结 束
后 七 日 内
出 具 考 古
调 查 、 勘
探报告。

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文物
勘探报告、考古发掘报
告，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
关机构进行考古发掘、文
物勘探。


